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774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郭獅                                       

被      告  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蔣宜君             

訴訟代理人  王鴻斌             

            沈家穎             

            林美蘭             

上列當事人間戶政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民國112年6月9日

府訴一字第112608179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李富錦，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蔣宜君，茲據其

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9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經過：

    自稱為郭獅之原告於民國111年12月20日至被告臨櫃申請核

發新式國民身分證（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依110年9月

7日修正發布之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格式內容製發相片影

像檔建置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2

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第1款及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

點第1款規定，請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後，再持憑

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辦理。原告復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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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告申請核發新式國民身分證，惟仍未能持憑相關證明文

件，被告乃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3項規

定，以口頭否准（下稱原處分）原告之申請。原告不服，循

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國民身分證係用於證明持有人身分之證件，多數由各國或地

區政府發行予公民，作為每個人獨一無二之公民身分證明工

具，其發給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原處分及

訴願決定認事與用法皆有重大違誤。侵犯人性尊嚴、人身自

由、隱私權、人格權及資訊自主權等基本權利，並違反比例

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而違憲。

㈡、郭獅自108年9月29日起被列為失蹤人口，撤銷失蹤首需攜有

國民身分證，被告否准核發國民身分證導致郭獅無法辦理撤

銷失蹤。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認失蹤已經警方撤銷。

㈢、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上午10時前往被告辦理國民身分證

時，仍經刁難，辦國民身分證係原告依憲法行使權力，遍查

我國法律，無條文、判例、判決登載於辦理國民身分證時需

原告妻子與兒子一起來方可辦理，被告違法、違憲。根據郭

政錩於112年11月21日當日行蹤定位記錄，係在總統府，郭

政錩當日不可能到被告申請國民身分證。被告虛構事實夥同

警察迫害原告及郭政錩，竟稱確認原告並非郭獅本人，惟經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81

5號偽造文書案，以科學辦案方式偵查完備，對郭政錩為不

起訴處分，且經本院查驗原告已合法驗證，依上開案號不起

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經該署勘驗

筆跡及照片皆為原告無誤，足為本案實質上判決之證據基

礎，原告即為郭獅本人等語。

㈣、並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111年12月20日核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案，作成

准許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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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告答辯略以：

㈠、郭獅之長子郭政錩曾向被告申請郭獅之新式國民身分證，嗣

郭政錩以郭獅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為由申請到府服務，被告數

次到府訪查無人在家，多次致電亦無人接聽，100年6月1日

作廢該證，以撤銷請領結案。自101年內政部清查人口作業

起，郭獅每年皆經內政部列入「80歲以上最近2年未使用健

保卡者」清查對象，經被告101年8月16日實地訪查，郭獅之

配偶郭邱惠子表示當事人在美國，惟被告查無其出境紀錄，

郭政錩於101年8月20日親至被告表示郭獅仍住戶籍地，請被

告勿隨意清查當事人資料。嗣後數年被告仍持續列管本案，

因仍未見郭獅本人出現，僅能以電話訪查，依其家屬回復內

容或郭政錩至被告說明內容暫登錄清查結果。迨至108年9月

29日原告家屬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報案尋查失蹤，並稱郭獅

擔任其結婚證人但從未出現。

㈡、自稱郭獅之民眾於111年12月20日，在未有家屬陪同情形下

獨自來所申請新式國民身分證，經比對申請人容貌與檔存資

料所載照片頗具差異，並考量當事人95年間曾因年邁確實不

能行走申請到府服務，而今現年已逾90歲高齡卻能獨自前來

且行走無礙，被告對於該員身分不無疑慮，有諸多疑義尚待

釐清，乃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及第3項

規定，否准其國民身分證之申請。

㈢、郭獅為經列管之失蹤人口，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7點、失蹤

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戶政事務所發現失蹤

人臨櫃申辦各類案件時，除填具撤銷失蹤人口通報單通報

外，應先請當事人至警察機關辦理撤尋後，再持相關證明文

件至戶政事務所申辦。原告主張被告否准核發國民身分證，

導致原告無法向警察機關辦理撤銷失蹤人口查尋等語，經被

告函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下稱士林分局）查察郭

獅請求撤銷失蹤紀錄，士林分局於112年4月14日函復，近3

個月無郭獅本人至轄內各派出所請求撤銷失蹤紀錄，原告所

言尚無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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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上午，至被告再次申請補發新式國民

身分證，經比對申請人相貌及提供之照片，均與郭獅相片影

像特徵不符，反與郭政錩相片影像相似度高，經通知警察到

場處理，移送偵辦。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按戶籍法第1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

之規定。」第51條第1項規定：「國民身分證用以辨識個人

身分，其效用及於全國。」第52條規定：「（第1項）國民

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第2項）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製發、

相片影像檔建置之內容、保管、利用、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

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戶籍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十二條規定訂定之」第8條第1項規定：「國民身分證記載項

目如下：一、姓名。……四、相片。……十二、戶籍地址。

……。」第12條第1項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

之請領，應切實核對戶籍資料、歷次相片影像資料及人貌。

核對人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其他附有相片之證件或相關人

證等方式，以確定身分。」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

定：「（第2項）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業務時，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通知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一、所繳交

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資料有差異。

（第3項）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補正或陳述意見者，應不予

核發國民身分證。」

　⒉按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理由，明白揭示：維護人性尊嚴

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

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

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

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

釋參照），其中包含個人自主控制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

權」，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

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

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

正權，惟此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亦非絕對，國家基於公益

之必要，得於不違反憲法第23條之範圍內，以法律為限制。

可知資訊隱私權為人民之基本權利而為憲法所保障，對其所

為限制必須合乎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前開司法院釋

字第603號解釋主旨雖係針對國家藉由發給人民國民身分證

時蒐集人民指紋乙事，認人民指紋為個人敏感資訊，國家蒐

集指紋資料已涉及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妨害，必須符合法律

明確規定且不得違反比例原則等，方得為之，惟解釋理由

中，亦有指明由戶籍法第7條第1項前段規定：已辦戶籍登記

區域，應製發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0

條第3項前段：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等規定，闡釋：「國

民身分證之發給對於國民之身分雖不具形成效力，而僅為一

種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惟因現行規定須出示國民身分證或

檢附影本始得行使權利或辦理各種行政手續之法令眾多，例

如選舉人投票時，須憑國民身分證領取選舉票（如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21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4條等規定參

照）、參與公民投票之提案，須檢附提案人之國民身分證影

本（公民投票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參照）、請領護照須備

具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參

照）、勞工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請領勞工退休金應檢附國民身

分證影本（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參照）、參

加各種國家考試須憑國民身分證及入場證入場應試（試場規

則第3條）、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須檢具國民

身分證（如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

參照）等。且一般私人活動，如於銀行開立帳戶或公司行號

聘任職員，亦常要求以國民身分證作為辨識身分之證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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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身分證已成為我國人民經營個人及團體生活辨識身分之

重要文件，其發給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

可知國家發給人民之國民身分證，已對其存有普遍共識即：

屬於我國人民日常生活中作為辨識個人身分之重要且不可或

缺文件，主要且係因透過國家依人民請求發給之規制，確保

此證明文件得以提供辨識個人身分正確性及可信性之效用。

關於國民身分證之製發，事實上亦影響人民行使上開基本權

利以及持用國民身分證用以提供辨識個人身分正確性及可信

性之效用等，已涉及對人民基本權妨害可能，是故，關於國

民身分證製發及其應遵行事項等，自須本於法律或法律明確

授權之法規命令為明確之規定，其製發且須有助戶籍法第51

條第1項辨識個人身分且效用及於全國之公益目的達成，並

為具備密切關聯之侵害較小手段等以符合比例原則。

　⒊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係被告依戶籍法第52條之授權，

就關於國民身分證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製發、

相片影像檔建置之內容、保管、利用、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所為之規定，其授權明確，國民身分證應記載項目包括相

片，相片乃外觀辨識之重要特徵，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

理辦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戶政事

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之請領，應切實核對相關戶籍、相片影

像等資料及人貌，核對人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以確定身

分，申請人所繳交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

請領資料有差異者，應通知補正或陳述意見，未補正或陳述

意見者，不予核發國民身分證，有助於戶籍法第51條第1項

規定之公益目的之達成，雖對我國人民之隱私權、資訊自主

權等基本權利有所限制，惟僅在其欲申請國民身分證時才有

適用，尚難認已達影響嚴重之程度，且申請人所繳交與檔存

請領資料有差異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均掌握在申請人支

配範圍內，由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尚難認有其他損害較

少而相片無差異性相當之替代選項，其辨識效用，相較於上

開國民身分證基本權利之影響，尚未逾越合理必要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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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的文義非難以理

解，且符合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規定之規範目的，亦非受規

範者之原告所不能預見或難以理解，在個案中亦可憑藉專業

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且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

認。是以，上開規定係在確保國民身分證核發正確性，符合

戶籍法之立法意旨，尚未逾越戶籍法之授權範圍，為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尚難認違反比例原則、法律

保留、法律明確性原則。

　⒋內政部為使戶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單位）間對戶籍登記及治

安維護密切聯繫配合，依職權訂定戶警聯繫作業要點，戶警

聯繫作業要點第1點後段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有關規定。」第7點規定：「有關失蹤人口案件，戶政所

協助辦理程序如下：（一）警政署每日應將已編列案號之失

蹤人口及撤銷失蹤人口資料，利用戶役政資訊系統通報當事

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所於其戶籍資料內註記。（二）已列案

號之失蹤人口親自向戶政所申請各類案件時，戶政所應通知

當地警察所、分駐（派出）所辦理撤銷查尋。……。」經核

上開規定乃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尚無違

反戶籍法、民法有關規範，且未對人民自由或權利增加法律

所無之限制，自得援予適用。

　⒌內政部警政署為加強失蹤人口查尋，提升工作成效，依職權

訂定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

第1款規定：「本署每日應將受理失蹤人口報案及撤尋資料

傳送內政部戶政司，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於其

戶籍資料內註記。警察機關對於戶政事務所之協助查（撤）

尋，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一）戶政事務所發現失蹤人臨

櫃申辦各類案件時，除填具撤銷失蹤人口通報單通報外，應

先請當事人至警察機關辦理撤尋後，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至戶

政事務所申辦。」經核上開規定乃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

性之次要事項，尚無違反戶籍法、民法有關規範，並未對人

民自由或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得援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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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事實，有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北市警士

分防字第1133031422號函（下稱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

函）、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57、159

頁）、臺北市政府112年6月9日府訴一字第1126081798號訴

願決定書（原處分可閱覽卷第7至12頁，訴願卷第2至7頁，

本院卷第15至17頁）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自稱係郭獅本人，於111年12月20日至被告臨櫃提出

系爭申請案，經被告調閱申請人為郭政錩之郭獅94年全面換

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及郭獅口卡資料，被告查認原告相貌與

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及口卡資料所貼郭獅相片落

差大，並考量郭政錩於95年3月3日以郭獅之法定代理人身

分，於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蓋章後，向被告申請

換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經被告製證完竣後，郭政錩以郭獅

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為由，以95年3月26日書面申請被告到府

換發國民身分證服務，而郭獅於系爭申請案提出時已年逾90

歲，惟可獨自前往洽辦且行走無礙，又未辦理撤銷失蹤人口

查尋，被告乃通知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後，再持憑

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辦理，原告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前往被

告申請，仍未持憑相關證明文件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

（本院卷第40至41頁），佐以郭獅自108年9月29日起被列為

失蹤人口，未經警察機關撤銷查尋，持續經戶政機關及警察

機關以失蹤人口列管，於111年12月20日、同年月21日被列

為失蹤人口，迄至112年11月9日，始因案通緝而撤銷查尋等

情，有上開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函、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

表在卷可佐，參以郭獅檔存相片資料與原告112年11月21日

繳交之補正用相片，經臉部及耳型比對均有差異，有被告11

3年10月14日北市士戶資字第1137008178號函及人貌比對圖

檔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79至280、323至327頁），是

以，被告依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7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

點第11點第1款規定，通知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

尚非無據，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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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可採；被告以郭獅檔存相片資料與原告之容貌無從辨識為

同一人，經現場通知原告依規定辦理補正而未能補正，依行

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

以原處分否准原告之系爭申請案，經核尚無違誤，原告請求

被告應依系爭申請案，作成准許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行政處

分，為無理由。又前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尚

無牴觸比例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原則，已如前述，

被告依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作成原處分，

自難認違反上開法律原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實非可採。

㈣、至原告主張依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經士林地檢署勘

驗筆跡及照片皆為原告無誤，足為本案實質上判決之證據基

礎，原告即為郭獅本人云云。惟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乃以依郭

政錩於偵查庭當庭書寫10次之「郭獅」字體與112年11月21

日掛失國民身分證與臨時證明書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下稱

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上之「郭獅」之文字

迥異，難認郭政錩有偽造「郭獅」之簽名；士林地檢署傳喚

郭獅未到，難認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之人是否為

郭獅本人或郭獅委任之人；依該案證人之證述，難認郭政錩

為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依原告於112年11月20

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上之簽名與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

表、同意書上「郭獅」之文字相同，本院於112年11月20日

當庭拍攝之原告相片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補發

郭獅之國民身分證之人相同，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理「郭

獅」身分證件之人（即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三、㈣部分）；復

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郭政錩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行使

偽造私文書等罪嫌，以郭政錩犯罪嫌疑不足為由，為不起訴

之處分，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09至210

頁）。細繹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三、㈣部分，乃以原告於112

年11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上之簽名與112年11月21日申

請紀錄表、同意書上「郭獅」之文字相同，本院於112年11

月20日當庭拍攝之原告相片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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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之人相同，據此認為難認郭政錩為

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係認於112年11月20日本

院進行準備程序中自稱為郭獅之原告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

戶政事務所辦理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的人為同一人，以此

為由認為本件原告、112年11月21日至被告申請補發郭獅國

民身分證之人，難認係郭政錩，尚非就本件原告是否為郭獅

本人乙事為積極認定。綜上，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以依上

開偵查所得證據無法積極認定郭政錩涉犯上開犯罪，以犯罪

嫌疑不足為由而為不起訴處分，並非就本件原告是否為郭獅

本人乙事為積極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就原告系爭申請

案，所為駁回之決定，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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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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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774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郭獅                                        


被      告  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蔣宜君              
訴訟代理人  王鴻斌              
            沈家穎              
            林美蘭              
上列當事人間戶政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民國112年6月9日府訴一字第112608179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李富錦，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蔣宜君，茲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9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經過：
    自稱為郭獅之原告於民國111年12月20日至被告臨櫃申請核發新式國民身分證（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依110年9月7日修正發布之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格式內容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第1款及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請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後，再持憑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辦理。原告復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臨櫃向被告申請核發新式國民身分證，惟仍未能持憑相關證明文件，被告乃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3項規定，以口頭否准（下稱原處分）原告之申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國民身分證係用於證明持有人身分之證件，多數由各國或地區政府發行予公民，作為每個人獨一無二之公民身分證明工具，其發給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事與用法皆有重大違誤。侵犯人性尊嚴、人身自由、隱私權、人格權及資訊自主權等基本權利，並違反比例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而違憲。
㈡、郭獅自108年9月29日起被列為失蹤人口，撤銷失蹤首需攜有國民身分證，被告否准核發國民身分證導致郭獅無法辦理撤銷失蹤。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認失蹤已經警方撤銷。
㈢、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上午10時前往被告辦理國民身分證時，仍經刁難，辦國民身分證係原告依憲法行使權力，遍查我國法律，無條文、判例、判決登載於辦理國民身分證時需原告妻子與兒子一起來方可辦理，被告違法、違憲。根據郭政錩於112年11月21日當日行蹤定位記錄，係在總統府，郭政錩當日不可能到被告申請國民身分證。被告虛構事實夥同警察迫害原告及郭政錩，竟稱確認原告並非郭獅本人，惟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815號偽造文書案，以科學辦案方式偵查完備，對郭政錩為不起訴處分，且經本院查驗原告已合法驗證，依上開案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經該署勘驗筆跡及照片皆為原告無誤，足為本案實質上判決之證據基礎，原告即為郭獅本人等語。
㈣、並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111年12月20日核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案，作成准許之行政處分。
四、被告答辯略以：
㈠、郭獅之長子郭政錩曾向被告申請郭獅之新式國民身分證，嗣郭政錩以郭獅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為由申請到府服務，被告數次到府訪查無人在家，多次致電亦無人接聽，100年6月1日作廢該證，以撤銷請領結案。自101年內政部清查人口作業起，郭獅每年皆經內政部列入「80歲以上最近2年未使用健保卡者」清查對象，經被告101年8月16日實地訪查，郭獅之配偶郭邱惠子表示當事人在美國，惟被告查無其出境紀錄，郭政錩於101年8月20日親至被告表示郭獅仍住戶籍地，請被告勿隨意清查當事人資料。嗣後數年被告仍持續列管本案，因仍未見郭獅本人出現，僅能以電話訪查，依其家屬回復內容或郭政錩至被告說明內容暫登錄清查結果。迨至108年9月29日原告家屬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報案尋查失蹤，並稱郭獅擔任其結婚證人但從未出現。
㈡、自稱郭獅之民眾於111年12月20日，在未有家屬陪同情形下獨自來所申請新式國民身分證，經比對申請人容貌與檔存資料所載照片頗具差異，並考量當事人95年間曾因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申請到府服務，而今現年已逾90歲高齡卻能獨自前來且行走無礙，被告對於該員身分不無疑慮，有諸多疑義尚待釐清，乃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否准其國民身分證之申請。
㈢、郭獅為經列管之失蹤人口，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7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戶政事務所發現失蹤人臨櫃申辦各類案件時，除填具撤銷失蹤人口通報單通報外，應先請當事人至警察機關辦理撤尋後，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至戶政事務所申辦。原告主張被告否准核發國民身分證，導致原告無法向警察機關辦理撤銷失蹤人口查尋等語，經被告函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下稱士林分局）查察郭獅請求撤銷失蹤紀錄，士林分局於112年4月14日函復，近3個月無郭獅本人至轄內各派出所請求撤銷失蹤紀錄，原告所言尚無足採。
㈣、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上午，至被告再次申請補發新式國民身分證，經比對申請人相貌及提供之照片，均與郭獅相片影像特徵不符，反與郭政錩相片影像相似度高，經通知警察到場處理，移送偵辦。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按戶籍法第1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規定。」第51條第1項規定：「國民身分證用以辨識個人身分，其效用及於全國。」第52條規定：「（第1項）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2項）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之內容、保管、利用、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戶籍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訂定之」第8條第1項規定：「國民身分證記載項目如下：一、姓名。……四、相片。……十二、戶籍地址。……。」第12條第1項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之請領，應切實核對戶籍資料、歷次相片影像資料及人貌。核對人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其他附有相片之證件或相關人證等方式，以確定身分。」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第2項）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業務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通知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一、所繳交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資料有差異。（第3項）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補正或陳述意見者，應不予核發國民身分證。」
　⒉按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理由，明白揭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參照），其中包含個人自主控制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此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亦非絕對，國家基於公益之必要，得於不違反憲法第23條之範圍內，以法律為限制。可知資訊隱私權為人民之基本權利而為憲法所保障，對其所為限制必須合乎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前開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主旨雖係針對國家藉由發給人民國民身分證時蒐集人民指紋乙事，認人民指紋為個人敏感資訊，國家蒐集指紋資料已涉及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妨害，必須符合法律明確規定且不得違反比例原則等，方得為之，惟解釋理由中，亦有指明由戶籍法第7條第1項前段規定：已辦戶籍登記區域，應製發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0條第3項前段：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等規定，闡釋：「國民身分證之發給對於國民之身分雖不具形成效力，而僅為一種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惟因現行規定須出示國民身分證或檢附影本始得行使權利或辦理各種行政手續之法令眾多，例如選舉人投票時，須憑國民身分證領取選舉票（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1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4條等規定參照）、參與公民投票之提案，須檢附提案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公民投票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參照）、請領護照須備具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參照）、勞工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請領勞工退休金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參照）、參加各種國家考試須憑國民身分證及入場證入場應試（試場規則第3條）、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須檢具國民身分證（如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參照）等。且一般私人活動，如於銀行開立帳戶或公司行號聘任職員，亦常要求以國民身分證作為辨識身分之證件。故國民身分證已成為我國人民經營個人及團體生活辨識身分之重要文件，其發給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可知國家發給人民之國民身分證，已對其存有普遍共識即：屬於我國人民日常生活中作為辨識個人身分之重要且不可或缺文件，主要且係因透過國家依人民請求發給之規制，確保此證明文件得以提供辨識個人身分正確性及可信性之效用。關於國民身分證之製發，事實上亦影響人民行使上開基本權利以及持用國民身分證用以提供辨識個人身分正確性及可信性之效用等，已涉及對人民基本權妨害可能，是故，關於國民身分證製發及其應遵行事項等，自須本於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明確之規定，其製發且須有助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辨識個人身分且效用及於全國之公益目的達成，並為具備密切關聯之侵害較小手段等以符合比例原則。
　⒊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係被告依戶籍法第52條之授權，就關於國民身分證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之內容、保管、利用、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所為之規定，其授權明確，國民身分證應記載項目包括相片，相片乃外觀辨識之重要特徵，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之請領，應切實核對相關戶籍、相片影像等資料及人貌，核對人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以確定身分，申請人所繳交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資料有差異者，應通知補正或陳述意見，未補正或陳述意見者，不予核發國民身分證，有助於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規定之公益目的之達成，雖對我國人民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等基本權利有所限制，惟僅在其欲申請國民身分證時才有適用，尚難認已達影響嚴重之程度，且申請人所繳交與檔存請領資料有差異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均掌握在申請人支配範圍內，由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尚難認有其他損害較少而相片無差異性相當之替代選項，其辨識效用，相較於上開國民身分證基本權利之影響，尚未逾越合理必要之程度。又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的文義非難以理解，且符合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規定之規範目的，亦非受規範者之原告所不能預見或難以理解，在個案中亦可憑藉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且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是以，上開規定係在確保國民身分證核發正確性，符合戶籍法之立法意旨，尚未逾越戶籍法之授權範圍，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尚難認違反比例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原則。
　⒋內政部為使戶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單位）間對戶籍登記及治安維護密切聯繫配合，依職權訂定戶警聯繫作業要點，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1點後段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規定。」第7點規定：「有關失蹤人口案件，戶政所協助辦理程序如下：（一）警政署每日應將已編列案號之失蹤人口及撤銷失蹤人口資料，利用戶役政資訊系統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所於其戶籍資料內註記。（二）已列案號之失蹤人口親自向戶政所申請各類案件時，戶政所應通知當地警察所、分駐（派出）所辦理撤銷查尋。……。」經核上開規定乃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尚無違反戶籍法、民法有關規範，且未對人民自由或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得援予適用。
　⒌內政部警政署為加強失蹤人口查尋，提升工作成效，依職權訂定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本署每日應將受理失蹤人口報案及撤尋資料傳送內政部戶政司，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於其戶籍資料內註記。警察機關對於戶政事務所之協助查（撤）尋，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一）戶政事務所發現失蹤人臨櫃申辦各類案件時，除填具撤銷失蹤人口通報單通報外，應先請當事人至警察機關辦理撤尋後，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至戶政事務所申辦。」經核上開規定乃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尚無違反戶籍法、民法有關規範，並未對人民自由或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得援予適用。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事實，有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北市警士分防字第1133031422號函（下稱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函）、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57、159頁）、臺北市政府112年6月9日府訴一字第1126081798號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可閱覽卷第7至12頁，訴願卷第2至7頁，本院卷第15至17頁）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自稱係郭獅本人，於111年12月20日至被告臨櫃提出系爭申請案，經被告調閱申請人為郭政錩之郭獅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及郭獅口卡資料，被告查認原告相貌與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及口卡資料所貼郭獅相片落差大，並考量郭政錩於95年3月3日以郭獅之法定代理人身分，於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蓋章後，向被告申請換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經被告製證完竣後，郭政錩以郭獅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為由，以95年3月26日書面申請被告到府換發國民身分證服務，而郭獅於系爭申請案提出時已年逾90歲，惟可獨自前往洽辦且行走無礙，又未辦理撤銷失蹤人口查尋，被告乃通知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後，再持憑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辦理，原告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前往被告申請，仍未持憑相關證明文件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40至41頁），佐以郭獅自108年9月29日起被列為失蹤人口，未經警察機關撤銷查尋，持續經戶政機關及警察機關以失蹤人口列管，於111年12月20日、同年月21日被列為失蹤人口，迄至112年11月9日，始因案通緝而撤銷查尋等情，有上開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函、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在卷可佐，參以郭獅檔存相片資料與原告112年11月21日繳交之補正用相片，經臉部及耳型比對均有差異，有被告113年10月14日北市士戶資字第1137008178號函及人貌比對圖檔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79至280、323至327頁），是以，被告依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7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通知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尚非無據，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尚非可採；被告以郭獅檔存相片資料與原告之容貌無從辨識為同一人，經現場通知原告依規定辦理補正而未能補正，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以原處分否准原告之系爭申請案，經核尚無違誤，原告請求被告應依系爭申請案，作成准許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又前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尚無牴觸比例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原則，已如前述，被告依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作成原處分，自難認違反上開法律原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實非可採。
㈣、至原告主張依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經士林地檢署勘驗筆跡及照片皆為原告無誤，足為本案實質上判決之證據基礎，原告即為郭獅本人云云。惟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乃以依郭政錩於偵查庭當庭書寫10次之「郭獅」字體與112年11月21日掛失國民身分證與臨時證明書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下稱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上之「郭獅」之文字迥異，難認郭政錩有偽造「郭獅」之簽名；士林地檢署傳喚郭獅未到，難認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之人是否為郭獅本人或郭獅委任之人；依該案證人之證述，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依原告於112年11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上之簽名與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上「郭獅」之文字相同，本院於112年11月20日當庭拍攝之原告相片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之人相同，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即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三、㈣部分）；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郭政錩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以郭政錩犯罪嫌疑不足為由，為不起訴之處分，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09至210頁）。細繹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三、㈣部分，乃以原告於112年11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上之簽名與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上「郭獅」之文字相同，本院於112年11月20日當庭拍攝之原告相片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之人相同，據此認為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係認於112年11月20日本院進行準備程序中自稱為郭獅之原告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的人為同一人，以此為由認為本件原告、112年11月21日至被告申請補發郭獅國民身分證之人，難認係郭政錩，尚非就本件原告是否為郭獅本人乙事為積極認定。綜上，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以依上開偵查所得證據無法積極認定郭政錩涉犯上開犯罪，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而為不起訴處分，並非就本件原告是否為郭獅本人乙事為積極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就原告系爭申請案，所為駁回之決定，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774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郭獅                                        

被      告  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蔣宜君              
訴訟代理人  王鴻斌              
            沈家穎              
            林美蘭              
上列當事人間戶政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民國112年6月9日
府訴一字第112608179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李富錦，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蔣宜君，茲據其
    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9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經過：
    自稱為郭獅之原告於民國111年12月20日至被告臨櫃申請核
    發新式國民身分證（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依110年9月
    7日修正發布之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格式內容製發相片影
    像檔建置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2
    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第1款及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
    點第1款規定，請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後，再持憑
    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辦理。原告復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臨櫃
    向被告申請核發新式國民身分證，惟仍未能持憑相關證明文
    件，被告乃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3項規定
    ，以口頭否准（下稱原處分）原告之申請。原告不服，循序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國民身分證係用於證明持有人身分之證件，多數由各國或地
    區政府發行予公民，作為每個人獨一無二之公民身分證明工
    具，其發給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原處分及
    訴願決定認事與用法皆有重大違誤。侵犯人性尊嚴、人身自
    由、隱私權、人格權及資訊自主權等基本權利，並違反比例
    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而違憲。
㈡、郭獅自108年9月29日起被列為失蹤人口，撤銷失蹤首需攜有
    國民身分證，被告否准核發國民身分證導致郭獅無法辦理撤
    銷失蹤。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認失蹤已經警方撤銷。
㈢、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上午10時前往被告辦理國民身分證時，
    仍經刁難，辦國民身分證係原告依憲法行使權力，遍查我國
    法律，無條文、判例、判決登載於辦理國民身分證時需原告
    妻子與兒子一起來方可辦理，被告違法、違憲。根據郭政錩
    於112年11月21日當日行蹤定位記錄，係在總統府，郭政錩
    當日不可能到被告申請國民身分證。被告虛構事實夥同警察
    迫害原告及郭政錩，竟稱確認原告並非郭獅本人，惟經臺灣
    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815號
    偽造文書案，以科學辦案方式偵查完備，對郭政錩為不起訴
    處分，且經本院查驗原告已合法驗證，依上開案號不起訴處
    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經該署勘驗筆跡
    及照片皆為原告無誤，足為本案實質上判決之證據基礎，原
    告即為郭獅本人等語。
㈣、並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111年12月20日核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案，作成准
    許之行政處分。
四、被告答辯略以：
㈠、郭獅之長子郭政錩曾向被告申請郭獅之新式國民身分證，嗣
    郭政錩以郭獅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為由申請到府服務，被告數
    次到府訪查無人在家，多次致電亦無人接聽，100年6月1日
    作廢該證，以撤銷請領結案。自101年內政部清查人口作業
    起，郭獅每年皆經內政部列入「80歲以上最近2年未使用健
    保卡者」清查對象，經被告101年8月16日實地訪查，郭獅之
    配偶郭邱惠子表示當事人在美國，惟被告查無其出境紀錄，
    郭政錩於101年8月20日親至被告表示郭獅仍住戶籍地，請被
    告勿隨意清查當事人資料。嗣後數年被告仍持續列管本案，
    因仍未見郭獅本人出現，僅能以電話訪查，依其家屬回復內
    容或郭政錩至被告說明內容暫登錄清查結果。迨至108年9月
    29日原告家屬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報案尋查失蹤，並稱郭獅
    擔任其結婚證人但從未出現。
㈡、自稱郭獅之民眾於111年12月20日，在未有家屬陪同情形下獨
    自來所申請新式國民身分證，經比對申請人容貌與檔存資料
    所載照片頗具差異，並考量當事人95年間曾因年邁確實不能
    行走申請到府服務，而今現年已逾90歲高齡卻能獨自前來且
    行走無礙，被告對於該員身分不無疑慮，有諸多疑義尚待釐
    清，乃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及第3項規
    定，否准其國民身分證之申請。
㈢、郭獅為經列管之失蹤人口，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7點、失蹤人
    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戶政事務所發現失蹤人
    臨櫃申辦各類案件時，除填具撤銷失蹤人口通報單通報外，
    應先請當事人至警察機關辦理撤尋後，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至
    戶政事務所申辦。原告主張被告否准核發國民身分證，導致
    原告無法向警察機關辦理撤銷失蹤人口查尋等語，經被告函
    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下稱士林分局）查察郭獅請
    求撤銷失蹤紀錄，士林分局於112年4月14日函復，近3個月
    無郭獅本人至轄內各派出所請求撤銷失蹤紀錄，原告所言尚
    無足採。
㈣、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上午，至被告再次申請補發新式國民身
    分證，經比對申請人相貌及提供之照片，均與郭獅相片影像
    特徵不符，反與郭政錩相片影像相似度高，經通知警察到場
    處理，移送偵辦。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按戶籍法第1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
    規定。」第51條第1項規定：「國民身分證用以辨識個人身
    分，其效用及於全國。」第52條規定：「（第1項）國民身
    分證及戶口名簿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第2項）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製發、相
    片影像檔建置之內容、保管、利用、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
    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戶籍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
    二條規定訂定之」第8條第1項規定：「國民身分證記載項目
    如下：一、姓名。……四、相片。……十二、戶籍地址。……。」
    第12條第1項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之請領，
    應切實核對戶籍資料、歷次相片影像資料及人貌。核對人貌
    產生疑義時，應查證其他附有相片之證件或相關人證等方式
    ，以確定身分。」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第2
    項）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業務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通知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一、所繳交之相片及身分
    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資料有差異。（第3項）申
    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補正或陳述意見者，應不予核發國民身分
    證。」
　⒉按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理由，明白揭示：維護人性尊嚴與
    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
    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
    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
    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
    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
    參照），其中包含個人自主控制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
    」，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
    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
    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惟此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亦非絕對，國家基於公益之必
    要，得於不違反憲法第23條之範圍內，以法律為限制。可知
    資訊隱私權為人民之基本權利而為憲法所保障，對其所為限
    制必須合乎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前開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解釋主旨雖係針對國家藉由發給人民國民身分證時蒐
    集人民指紋乙事，認人民指紋為個人敏感資訊，國家蒐集指
    紋資料已涉及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妨害，必須符合法律明確
    規定且不得違反比例原則等，方得為之，惟解釋理由中，亦
    有指明由戶籍法第7條第1項前段規定：已辦戶籍登記區域，
    應製發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0條第3
    項前段：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等規定，闡釋：「國民身分
    證之發給對於國民之身分雖不具形成效力，而僅為一種有效
    之身分證明文件。惟因現行規定須出示國民身分證或檢附影
    本始得行使權利或辦理各種行政手續之法令眾多，例如選舉
    人投票時，須憑國民身分證領取選舉票（如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21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4條等規定參照）、
    參與公民投票之提案，須檢附提案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公
    民投票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參照）、請領護照須備具國民
    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參照）、
    勞工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請領勞工退休金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
    本（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參照）、參加各種
    國家考試須憑國民身分證及入場證入場應試（試場規則第3
    條）、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須檢具國民身分證
    （如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參照）
    等。且一般私人活動，如於銀行開立帳戶或公司行號聘任職
    員，亦常要求以國民身分證作為辨識身分之證件。故國民身
    分證已成為我國人民經營個人及團體生活辨識身分之重要文
    件，其發給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可知國
    家發給人民之國民身分證，已對其存有普遍共識即：屬於我
    國人民日常生活中作為辨識個人身分之重要且不可或缺文件
    ，主要且係因透過國家依人民請求發給之規制，確保此證明
    文件得以提供辨識個人身分正確性及可信性之效用。關於國
    民身分證之製發，事實上亦影響人民行使上開基本權利以及
    持用國民身分證用以提供辨識個人身分正確性及可信性之效
    用等，已涉及對人民基本權妨害可能，是故，關於國民身分
    證製發及其應遵行事項等，自須本於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
    法規命令為明確之規定，其製發且須有助戶籍法第51條第1
    項辨識個人身分且效用及於全國之公益目的達成，並為具備
    密切關聯之侵害較小手段等以符合比例原則。
　⒊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係被告依戶籍法第52條之授權，
    就關於國民身分證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製發、
    相片影像檔建置之內容、保管、利用、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所為之規定，其授權明確，國民身分證應記載項目包括相
    片，相片乃外觀辨識之重要特徵，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
    理辦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戶政事
    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之請領，應切實核對相關戶籍、相片影
    像等資料及人貌，核對人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以確定身分
    ，申請人所繳交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
    領資料有差異者，應通知補正或陳述意見，未補正或陳述意
    見者，不予核發國民身分證，有助於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規
    定之公益目的之達成，雖對我國人民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
    等基本權利有所限制，惟僅在其欲申請國民身分證時才有適
    用，尚難認已達影響嚴重之程度，且申請人所繳交與檔存請
    領資料有差異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均掌握在申請人支配
    範圍內，由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尚難認有其他損害較少
    而相片無差異性相當之替代選項，其辨識效用，相較於上開
    國民身分證基本權利之影響，尚未逾越合理必要之程度。又
    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的文義非難以理解，
    且符合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規定之規範目的，亦非受規範者
    之原告所不能預見或難以理解，在個案中亦可憑藉專業知識
    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且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是
    以，上開規定係在確保國民身分證核發正確性，符合戶籍法
    之立法意旨，尚未逾越戶籍法之授權範圍，為維持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尚難認違反比例原則、法律保留、
    法律明確性原則。
　⒋內政部為使戶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單位）間對戶籍登記及治
    安維護密切聯繫配合，依職權訂定戶警聯繫作業要點，戶警
    聯繫作業要點第1點後段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有關規定。」第7點規定：「有關失蹤人口案件，戶政所
    協助辦理程序如下：（一）警政署每日應將已編列案號之失
    蹤人口及撤銷失蹤人口資料，利用戶役政資訊系統通報當事
    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所於其戶籍資料內註記。（二）已列案
    號之失蹤人口親自向戶政所申請各類案件時，戶政所應通知
    當地警察所、分駐（派出）所辦理撤銷查尋。……。」經核上
    開規定乃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尚無違反
    戶籍法、民法有關規範，且未對人民自由或權利增加法律所
    無之限制，自得援予適用。
　⒌內政部警政署為加強失蹤人口查尋，提升工作成效，依職權
    訂定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
    第1款規定：「本署每日應將受理失蹤人口報案及撤尋資料
    傳送內政部戶政司，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於其
    戶籍資料內註記。警察機關對於戶政事務所之協助查（撤）
    尋，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一）戶政事務所發現失蹤人臨
    櫃申辦各類案件時，除填具撤銷失蹤人口通報單通報外，應
    先請當事人至警察機關辦理撤尋後，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至戶
    政事務所申辦。」經核上開規定乃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
    性之次要事項，尚無違反戶籍法、民法有關規範，並未對人
    民自由或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得援予適用。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事實，有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北市警士分
    防字第1133031422號函（下稱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函）、
    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57、159頁）、
    臺北市政府112年6月9日府訴一字第1126081798號訴願決定
    書（原處分可閱覽卷第7至12頁，訴願卷第2至7頁，本院卷
    第15至17頁）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自稱係郭獅本人，於111年12月20日至被告臨櫃提出系
    爭申請案，經被告調閱申請人為郭政錩之郭獅94年全面換發
    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及郭獅口卡資料，被告查認原告相貌與94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及口卡資料所貼郭獅相片落差
    大，並考量郭政錩於95年3月3日以郭獅之法定代理人身分，
    於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蓋章後，向被告申請換發
    郭獅之國民身分證，經被告製證完竣後，郭政錩以郭獅年邁
    確實不能行走為由，以95年3月26日書面申請被告到府換發
    國民身分證服務，而郭獅於系爭申請案提出時已年逾90歲，
    惟可獨自前往洽辦且行走無礙，又未辦理撤銷失蹤人口查尋
    ，被告乃通知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後，再持憑相關
    證明文件申請辦理，原告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前往被告申
    請，仍未持憑相關證明文件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本院
    卷第40至41頁），佐以郭獅自108年9月29日起被列為失蹤人
    口，未經警察機關撤銷查尋，持續經戶政機關及警察機關以
    失蹤人口列管，於111年12月20日、同年月21日被列為失蹤
    人口，迄至112年11月9日，始因案通緝而撤銷查尋等情，有
    上開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函、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在卷
    可佐，參以郭獅檔存相片資料與原告112年11月21日繳交之
    補正用相片，經臉部及耳型比對均有差異，有被告113年10
    月14日北市士戶資字第1137008178號函及人貌比對圖檔資料
    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79至280、323至327頁），是以，被告
    依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7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
    第1款規定，通知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尚非無據
    ，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尚非可採；
    被告以郭獅檔存相片資料與原告之容貌無從辨識為同一人，
    經現場通知原告依規定辦理補正而未能補正，依行為時國民
    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以原處分
    否准原告之系爭申請案，經核尚無違誤，原告請求被告應依
    系爭申請案，作成准許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行政處分，為無理
    由。又前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尚無牴觸比例
    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原則，已如前述，被告依上開
    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作成原處分，自難認違反
    上開法律原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實非可採。
㈣、至原告主張依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經士林地檢署勘
    驗筆跡及照片皆為原告無誤，足為本案實質上判決之證據基
    礎，原告即為郭獅本人云云。惟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乃以依郭
    政錩於偵查庭當庭書寫10次之「郭獅」字體與112年11月21
    日掛失國民身分證與臨時證明書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下稱
    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上之「郭獅」之文字
    迥異，難認郭政錩有偽造「郭獅」之簽名；士林地檢署傳喚
    郭獅未到，難認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之人是否為
    郭獅本人或郭獅委任之人；依該案證人之證述，難認郭政錩
    為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依原告於112年11月20
    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上之簽名與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
    、同意書上「郭獅」之文字相同，本院於112年11月20日當
    庭拍攝之原告相片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補發郭
    獅之國民身分證之人相同，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理「郭獅」
    身分證件之人（即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三、㈣部分）；復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郭政錩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行使偽造
    私文書等罪嫌，以郭政錩犯罪嫌疑不足為由，為不起訴之處
    分，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09至210頁）
    。細繹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三、㈣部分，乃以原告於112年11月
    20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上之簽名與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
    表、同意書上「郭獅」之文字相同，本院於112年11月20日
    當庭拍攝之原告相片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補發
    郭獅之國民身分證之人相同，據此認為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
    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係認於112年11月20日本院進行
    準備程序中自稱為郭獅之原告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
    務所辦理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的人為同一人，以此為由認
    為本件原告、112年11月21日至被告申請補發郭獅國民身分
    證之人，難認係郭政錩，尚非就本件原告是否為郭獅本人乙
    事為積極認定。綜上，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以依上開偵查
    所得證據無法積極認定郭政錩涉犯上開犯罪，以犯罪嫌疑不
    足為由而為不起訴處分，並非就本件原告是否為郭獅本人乙
    事為積極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就原告系爭申請
    案，所為駁回之決定，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774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郭獅                                        


被      告  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蔣宜君              
訴訟代理人  王鴻斌              
            沈家穎              
            林美蘭              
上列當事人間戶政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民國112年6月9日府訴一字第112608179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李富錦，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蔣宜君，茲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9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經過：
    自稱為郭獅之原告於民國111年12月20日至被告臨櫃申請核發新式國民身分證（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依110年9月7日修正發布之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格式內容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第1款及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請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後，再持憑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辦理。原告復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臨櫃向被告申請核發新式國民身分證，惟仍未能持憑相關證明文件，被告乃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3項規定，以口頭否准（下稱原處分）原告之申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國民身分證係用於證明持有人身分之證件，多數由各國或地區政府發行予公民，作為每個人獨一無二之公民身分證明工具，其發給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事與用法皆有重大違誤。侵犯人性尊嚴、人身自由、隱私權、人格權及資訊自主權等基本權利，並違反比例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而違憲。
㈡、郭獅自108年9月29日起被列為失蹤人口，撤銷失蹤首需攜有國民身分證，被告否准核發國民身分證導致郭獅無法辦理撤銷失蹤。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認失蹤已經警方撤銷。
㈢、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上午10時前往被告辦理國民身分證時，仍經刁難，辦國民身分證係原告依憲法行使權力，遍查我國法律，無條文、判例、判決登載於辦理國民身分證時需原告妻子與兒子一起來方可辦理，被告違法、違憲。根據郭政錩於112年11月21日當日行蹤定位記錄，係在總統府，郭政錩當日不可能到被告申請國民身分證。被告虛構事實夥同警察迫害原告及郭政錩，竟稱確認原告並非郭獅本人，惟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815號偽造文書案，以科學辦案方式偵查完備，對郭政錩為不起訴處分，且經本院查驗原告已合法驗證，依上開案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經該署勘驗筆跡及照片皆為原告無誤，足為本案實質上判決之證據基礎，原告即為郭獅本人等語。
㈣、並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111年12月20日核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案，作成准許之行政處分。
四、被告答辯略以：
㈠、郭獅之長子郭政錩曾向被告申請郭獅之新式國民身分證，嗣郭政錩以郭獅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為由申請到府服務，被告數次到府訪查無人在家，多次致電亦無人接聽，100年6月1日作廢該證，以撤銷請領結案。自101年內政部清查人口作業起，郭獅每年皆經內政部列入「80歲以上最近2年未使用健保卡者」清查對象，經被告101年8月16日實地訪查，郭獅之配偶郭邱惠子表示當事人在美國，惟被告查無其出境紀錄，郭政錩於101年8月20日親至被告表示郭獅仍住戶籍地，請被告勿隨意清查當事人資料。嗣後數年被告仍持續列管本案，因仍未見郭獅本人出現，僅能以電話訪查，依其家屬回復內容或郭政錩至被告說明內容暫登錄清查結果。迨至108年9月29日原告家屬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報案尋查失蹤，並稱郭獅擔任其結婚證人但從未出現。
㈡、自稱郭獅之民眾於111年12月20日，在未有家屬陪同情形下獨自來所申請新式國民身分證，經比對申請人容貌與檔存資料所載照片頗具差異，並考量當事人95年間曾因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申請到府服務，而今現年已逾90歲高齡卻能獨自前來且行走無礙，被告對於該員身分不無疑慮，有諸多疑義尚待釐清，乃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否准其國民身分證之申請。
㈢、郭獅為經列管之失蹤人口，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7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戶政事務所發現失蹤人臨櫃申辦各類案件時，除填具撤銷失蹤人口通報單通報外，應先請當事人至警察機關辦理撤尋後，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至戶政事務所申辦。原告主張被告否准核發國民身分證，導致原告無法向警察機關辦理撤銷失蹤人口查尋等語，經被告函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下稱士林分局）查察郭獅請求撤銷失蹤紀錄，士林分局於112年4月14日函復，近3個月無郭獅本人至轄內各派出所請求撤銷失蹤紀錄，原告所言尚無足採。
㈣、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上午，至被告再次申請補發新式國民身分證，經比對申請人相貌及提供之照片，均與郭獅相片影像特徵不符，反與郭政錩相片影像相似度高，經通知警察到場處理，移送偵辦。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按戶籍法第1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規定。」第51條第1項規定：「國民身分證用以辨識個人身分，其效用及於全國。」第52條規定：「（第1項）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2項）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之內容、保管、利用、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戶籍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訂定之」第8條第1項規定：「國民身分證記載項目如下：一、姓名。……四、相片。……十二、戶籍地址。……。」第12條第1項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之請領，應切實核對戶籍資料、歷次相片影像資料及人貌。核對人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其他附有相片之證件或相關人證等方式，以確定身分。」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第2項）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業務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通知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一、所繳交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資料有差異。（第3項）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補正或陳述意見者，應不予核發國民身分證。」
　⒉按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理由，明白揭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參照），其中包含個人自主控制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此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亦非絕對，國家基於公益之必要，得於不違反憲法第23條之範圍內，以法律為限制。可知資訊隱私權為人民之基本權利而為憲法所保障，對其所為限制必須合乎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前開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主旨雖係針對國家藉由發給人民國民身分證時蒐集人民指紋乙事，認人民指紋為個人敏感資訊，國家蒐集指紋資料已涉及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妨害，必須符合法律明確規定且不得違反比例原則等，方得為之，惟解釋理由中，亦有指明由戶籍法第7條第1項前段規定：已辦戶籍登記區域，應製發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0條第3項前段：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等規定，闡釋：「國民身分證之發給對於國民之身分雖不具形成效力，而僅為一種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惟因現行規定須出示國民身分證或檢附影本始得行使權利或辦理各種行政手續之法令眾多，例如選舉人投票時，須憑國民身分證領取選舉票（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1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4條等規定參照）、參與公民投票之提案，須檢附提案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公民投票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參照）、請領護照須備具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參照）、勞工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請領勞工退休金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參照）、參加各種國家考試須憑國民身分證及入場證入場應試（試場規則第3條）、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須檢具國民身分證（如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參照）等。且一般私人活動，如於銀行開立帳戶或公司行號聘任職員，亦常要求以國民身分證作為辨識身分之證件。故國民身分證已成為我國人民經營個人及團體生活辨識身分之重要文件，其發給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可知國家發給人民之國民身分證，已對其存有普遍共識即：屬於我國人民日常生活中作為辨識個人身分之重要且不可或缺文件，主要且係因透過國家依人民請求發給之規制，確保此證明文件得以提供辨識個人身分正確性及可信性之效用。關於國民身分證之製發，事實上亦影響人民行使上開基本權利以及持用國民身分證用以提供辨識個人身分正確性及可信性之效用等，已涉及對人民基本權妨害可能，是故，關於國民身分證製發及其應遵行事項等，自須本於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明確之規定，其製發且須有助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辨識個人身分且效用及於全國之公益目的達成，並為具備密切關聯之侵害較小手段等以符合比例原則。
　⒊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係被告依戶籍法第52條之授權，就關於國民身分證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之內容、保管、利用、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所為之規定，其授權明確，國民身分證應記載項目包括相片，相片乃外觀辨識之重要特徵，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之請領，應切實核對相關戶籍、相片影像等資料及人貌，核對人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以確定身分，申請人所繳交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資料有差異者，應通知補正或陳述意見，未補正或陳述意見者，不予核發國民身分證，有助於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規定之公益目的之達成，雖對我國人民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等基本權利有所限制，惟僅在其欲申請國民身分證時才有適用，尚難認已達影響嚴重之程度，且申請人所繳交與檔存請領資料有差異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均掌握在申請人支配範圍內，由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尚難認有其他損害較少而相片無差異性相當之替代選項，其辨識效用，相較於上開國民身分證基本權利之影響，尚未逾越合理必要之程度。又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的文義非難以理解，且符合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規定之規範目的，亦非受規範者之原告所不能預見或難以理解，在個案中亦可憑藉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且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是以，上開規定係在確保國民身分證核發正確性，符合戶籍法之立法意旨，尚未逾越戶籍法之授權範圍，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尚難認違反比例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原則。
　⒋內政部為使戶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單位）間對戶籍登記及治安維護密切聯繫配合，依職權訂定戶警聯繫作業要點，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1點後段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規定。」第7點規定：「有關失蹤人口案件，戶政所協助辦理程序如下：（一）警政署每日應將已編列案號之失蹤人口及撤銷失蹤人口資料，利用戶役政資訊系統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所於其戶籍資料內註記。（二）已列案號之失蹤人口親自向戶政所申請各類案件時，戶政所應通知當地警察所、分駐（派出）所辦理撤銷查尋。……。」經核上開規定乃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尚無違反戶籍法、民法有關規範，且未對人民自由或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得援予適用。
　⒌內政部警政署為加強失蹤人口查尋，提升工作成效，依職權訂定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本署每日應將受理失蹤人口報案及撤尋資料傳送內政部戶政司，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於其戶籍資料內註記。警察機關對於戶政事務所之協助查（撤）尋，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一）戶政事務所發現失蹤人臨櫃申辦各類案件時，除填具撤銷失蹤人口通報單通報外，應先請當事人至警察機關辦理撤尋後，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至戶政事務所申辦。」經核上開規定乃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尚無違反戶籍法、民法有關規範，並未對人民自由或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得援予適用。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事實，有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北市警士分防字第1133031422號函（下稱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函）、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57、159頁）、臺北市政府112年6月9日府訴一字第1126081798號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可閱覽卷第7至12頁，訴願卷第2至7頁，本院卷第15至17頁）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自稱係郭獅本人，於111年12月20日至被告臨櫃提出系爭申請案，經被告調閱申請人為郭政錩之郭獅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及郭獅口卡資料，被告查認原告相貌與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及口卡資料所貼郭獅相片落差大，並考量郭政錩於95年3月3日以郭獅之法定代理人身分，於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蓋章後，向被告申請換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經被告製證完竣後，郭政錩以郭獅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為由，以95年3月26日書面申請被告到府換發國民身分證服務，而郭獅於系爭申請案提出時已年逾90歲，惟可獨自前往洽辦且行走無礙，又未辦理撤銷失蹤人口查尋，被告乃通知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後，再持憑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辦理，原告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前往被告申請，仍未持憑相關證明文件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40至41頁），佐以郭獅自108年9月29日起被列為失蹤人口，未經警察機關撤銷查尋，持續經戶政機關及警察機關以失蹤人口列管，於111年12月20日、同年月21日被列為失蹤人口，迄至112年11月9日，始因案通緝而撤銷查尋等情，有上開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函、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在卷可佐，參以郭獅檔存相片資料與原告112年11月21日繳交之補正用相片，經臉部及耳型比對均有差異，有被告113年10月14日北市士戶資字第1137008178號函及人貌比對圖檔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79至280、323至327頁），是以，被告依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7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通知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尚非無據，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尚非可採；被告以郭獅檔存相片資料與原告之容貌無從辨識為同一人，經現場通知原告依規定辦理補正而未能補正，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以原處分否准原告之系爭申請案，經核尚無違誤，原告請求被告應依系爭申請案，作成准許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又前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尚無牴觸比例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原則，已如前述，被告依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作成原處分，自難認違反上開法律原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實非可採。
㈣、至原告主張依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經士林地檢署勘驗筆跡及照片皆為原告無誤，足為本案實質上判決之證據基礎，原告即為郭獅本人云云。惟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乃以依郭政錩於偵查庭當庭書寫10次之「郭獅」字體與112年11月21日掛失國民身分證與臨時證明書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下稱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上之「郭獅」之文字迥異，難認郭政錩有偽造「郭獅」之簽名；士林地檢署傳喚郭獅未到，難認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之人是否為郭獅本人或郭獅委任之人；依該案證人之證述，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依原告於112年11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上之簽名與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上「郭獅」之文字相同，本院於112年11月20日當庭拍攝之原告相片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之人相同，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即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三、㈣部分）；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郭政錩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以郭政錩犯罪嫌疑不足為由，為不起訴之處分，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09至210頁）。細繹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三、㈣部分，乃以原告於112年11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上之簽名與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上「郭獅」之文字相同，本院於112年11月20日當庭拍攝之原告相片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之人相同，據此認為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係認於112年11月20日本院進行準備程序中自稱為郭獅之原告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的人為同一人，以此為由認為本件原告、112年11月21日至被告申請補發郭獅國民身分證之人，難認係郭政錩，尚非就本件原告是否為郭獅本人乙事為積極認定。綜上，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以依上開偵查所得證據無法積極認定郭政錩涉犯上開犯罪，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而為不起訴處分，並非就本件原告是否為郭獅本人乙事為積極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就原告系爭申請案，所為駁回之決定，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774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郭獅                                        

被      告  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蔣宜君              
訴訟代理人  王鴻斌              
            沈家穎              
            林美蘭              
上列當事人間戶政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民國112年6月9日府訴一字第112608179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李富錦，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蔣宜君，茲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9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經過：
    自稱為郭獅之原告於民國111年12月20日至被告臨櫃申請核發新式國民身分證（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依110年9月7日修正發布之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格式內容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第1款及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請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後，再持憑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辦理。原告復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臨櫃向被告申請核發新式國民身分證，惟仍未能持憑相關證明文件，被告乃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3項規定，以口頭否准（下稱原處分）原告之申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國民身分證係用於證明持有人身分之證件，多數由各國或地區政府發行予公民，作為每個人獨一無二之公民身分證明工具，其發給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事與用法皆有重大違誤。侵犯人性尊嚴、人身自由、隱私權、人格權及資訊自主權等基本權利，並違反比例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而違憲。
㈡、郭獅自108年9月29日起被列為失蹤人口，撤銷失蹤首需攜有國民身分證，被告否准核發國民身分證導致郭獅無法辦理撤銷失蹤。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認失蹤已經警方撤銷。
㈢、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上午10時前往被告辦理國民身分證時，仍經刁難，辦國民身分證係原告依憲法行使權力，遍查我國法律，無條文、判例、判決登載於辦理國民身分證時需原告妻子與兒子一起來方可辦理，被告違法、違憲。根據郭政錩於112年11月21日當日行蹤定位記錄，係在總統府，郭政錩當日不可能到被告申請國民身分證。被告虛構事實夥同警察迫害原告及郭政錩，竟稱確認原告並非郭獅本人，惟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815號偽造文書案，以科學辦案方式偵查完備，對郭政錩為不起訴處分，且經本院查驗原告已合法驗證，依上開案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經該署勘驗筆跡及照片皆為原告無誤，足為本案實質上判決之證據基礎，原告即為郭獅本人等語。
㈣、並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111年12月20日核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案，作成准許之行政處分。
四、被告答辯略以：
㈠、郭獅之長子郭政錩曾向被告申請郭獅之新式國民身分證，嗣郭政錩以郭獅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為由申請到府服務，被告數次到府訪查無人在家，多次致電亦無人接聽，100年6月1日作廢該證，以撤銷請領結案。自101年內政部清查人口作業起，郭獅每年皆經內政部列入「80歲以上最近2年未使用健保卡者」清查對象，經被告101年8月16日實地訪查，郭獅之配偶郭邱惠子表示當事人在美國，惟被告查無其出境紀錄，郭政錩於101年8月20日親至被告表示郭獅仍住戶籍地，請被告勿隨意清查當事人資料。嗣後數年被告仍持續列管本案，因仍未見郭獅本人出現，僅能以電話訪查，依其家屬回復內容或郭政錩至被告說明內容暫登錄清查結果。迨至108年9月29日原告家屬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報案尋查失蹤，並稱郭獅擔任其結婚證人但從未出現。
㈡、自稱郭獅之民眾於111年12月20日，在未有家屬陪同情形下獨自來所申請新式國民身分證，經比對申請人容貌與檔存資料所載照片頗具差異，並考量當事人95年間曾因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申請到府服務，而今現年已逾90歲高齡卻能獨自前來且行走無礙，被告對於該員身分不無疑慮，有諸多疑義尚待釐清，乃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否准其國民身分證之申請。
㈢、郭獅為經列管之失蹤人口，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7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戶政事務所發現失蹤人臨櫃申辦各類案件時，除填具撤銷失蹤人口通報單通報外，應先請當事人至警察機關辦理撤尋後，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至戶政事務所申辦。原告主張被告否准核發國民身分證，導致原告無法向警察機關辦理撤銷失蹤人口查尋等語，經被告函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下稱士林分局）查察郭獅請求撤銷失蹤紀錄，士林分局於112年4月14日函復，近3個月無郭獅本人至轄內各派出所請求撤銷失蹤紀錄，原告所言尚無足採。
㈣、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上午，至被告再次申請補發新式國民身分證，經比對申請人相貌及提供之照片，均與郭獅相片影像特徵不符，反與郭政錩相片影像相似度高，經通知警察到場處理，移送偵辦。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按戶籍法第1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規定。」第51條第1項規定：「國民身分證用以辨識個人身分，其效用及於全國。」第52條規定：「（第1項）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2項）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之內容、保管、利用、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戶籍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訂定之」第8條第1項規定：「國民身分證記載項目如下：一、姓名。……四、相片。……十二、戶籍地址。……。」第12條第1項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之請領，應切實核對戶籍資料、歷次相片影像資料及人貌。核對人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其他附有相片之證件或相關人證等方式，以確定身分。」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第2項）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業務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通知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一、所繳交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資料有差異。（第3項）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補正或陳述意見者，應不予核發國民身分證。」
　⒉按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理由，明白揭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參照），其中包含個人自主控制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此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亦非絕對，國家基於公益之必要，得於不違反憲法第23條之範圍內，以法律為限制。可知資訊隱私權為人民之基本權利而為憲法所保障，對其所為限制必須合乎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前開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主旨雖係針對國家藉由發給人民國民身分證時蒐集人民指紋乙事，認人民指紋為個人敏感資訊，國家蒐集指紋資料已涉及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妨害，必須符合法律明確規定且不得違反比例原則等，方得為之，惟解釋理由中，亦有指明由戶籍法第7條第1項前段規定：已辦戶籍登記區域，應製發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0條第3項前段：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等規定，闡釋：「國民身分證之發給對於國民之身分雖不具形成效力，而僅為一種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惟因現行規定須出示國民身分證或檢附影本始得行使權利或辦理各種行政手續之法令眾多，例如選舉人投票時，須憑國民身分證領取選舉票（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1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4條等規定參照）、參與公民投票之提案，須檢附提案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公民投票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參照）、請領護照須備具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參照）、勞工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請領勞工退休金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參照）、參加各種國家考試須憑國民身分證及入場證入場應試（試場規則第3條）、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須檢具國民身分證（如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參照）等。且一般私人活動，如於銀行開立帳戶或公司行號聘任職員，亦常要求以國民身分證作為辨識身分之證件。故國民身分證已成為我國人民經營個人及團體生活辨識身分之重要文件，其發給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可知國家發給人民之國民身分證，已對其存有普遍共識即：屬於我國人民日常生活中作為辨識個人身分之重要且不可或缺文件，主要且係因透過國家依人民請求發給之規制，確保此證明文件得以提供辨識個人身分正確性及可信性之效用。關於國民身分證之製發，事實上亦影響人民行使上開基本權利以及持用國民身分證用以提供辨識個人身分正確性及可信性之效用等，已涉及對人民基本權妨害可能，是故，關於國民身分證製發及其應遵行事項等，自須本於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明確之規定，其製發且須有助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辨識個人身分且效用及於全國之公益目的達成，並為具備密切關聯之侵害較小手段等以符合比例原則。
　⒊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係被告依戶籍法第52條之授權，就關於國民身分證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之內容、保管、利用、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所為之規定，其授權明確，國民身分證應記載項目包括相片，相片乃外觀辨識之重要特徵，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之請領，應切實核對相關戶籍、相片影像等資料及人貌，核對人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以確定身分，申請人所繳交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資料有差異者，應通知補正或陳述意見，未補正或陳述意見者，不予核發國民身分證，有助於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規定之公益目的之達成，雖對我國人民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等基本權利有所限制，惟僅在其欲申請國民身分證時才有適用，尚難認已達影響嚴重之程度，且申請人所繳交與檔存請領資料有差異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均掌握在申請人支配範圍內，由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尚難認有其他損害較少而相片無差異性相當之替代選項，其辨識效用，相較於上開國民身分證基本權利之影響，尚未逾越合理必要之程度。又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的文義非難以理解，且符合戶籍法第51條第1項規定之規範目的，亦非受規範者之原告所不能預見或難以理解，在個案中亦可憑藉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且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是以，上開規定係在確保國民身分證核發正確性，符合戶籍法之立法意旨，尚未逾越戶籍法之授權範圍，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尚難認違反比例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原則。
　⒋內政部為使戶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單位）間對戶籍登記及治安維護密切聯繫配合，依職權訂定戶警聯繫作業要點，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1點後段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規定。」第7點規定：「有關失蹤人口案件，戶政所協助辦理程序如下：（一）警政署每日應將已編列案號之失蹤人口及撤銷失蹤人口資料，利用戶役政資訊系統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所於其戶籍資料內註記。（二）已列案號之失蹤人口親自向戶政所申請各類案件時，戶政所應通知當地警察所、分駐（派出）所辦理撤銷查尋。……。」經核上開規定乃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尚無違反戶籍法、民法有關規範，且未對人民自由或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得援予適用。
　⒌內政部警政署為加強失蹤人口查尋，提升工作成效，依職權訂定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本署每日應將受理失蹤人口報案及撤尋資料傳送內政部戶政司，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於其戶籍資料內註記。警察機關對於戶政事務所之協助查（撤）尋，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一）戶政事務所發現失蹤人臨櫃申辦各類案件時，除填具撤銷失蹤人口通報單通報外，應先請當事人至警察機關辦理撤尋後，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至戶政事務所申辦。」經核上開規定乃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尚無違反戶籍法、民法有關規範，並未對人民自由或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得援予適用。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事實，有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北市警士分防字第1133031422號函（下稱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函）、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57、159頁）、臺北市政府112年6月9日府訴一字第1126081798號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可閱覽卷第7至12頁，訴願卷第2至7頁，本院卷第15至17頁）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自稱係郭獅本人，於111年12月20日至被告臨櫃提出系爭申請案，經被告調閱申請人為郭政錩之郭獅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及郭獅口卡資料，被告查認原告相貌與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及口卡資料所貼郭獅相片落差大，並考量郭政錩於95年3月3日以郭獅之法定代理人身分，於94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蓋章後，向被告申請換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經被告製證完竣後，郭政錩以郭獅年邁確實不能行走為由，以95年3月26日書面申請被告到府換發國民身分證服務，而郭獅於系爭申請案提出時已年逾90歲，惟可獨自前往洽辦且行走無礙，又未辦理撤銷失蹤人口查尋，被告乃通知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後，再持憑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辦理，原告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前往被告申請，仍未持憑相關證明文件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40至41頁），佐以郭獅自108年9月29日起被列為失蹤人口，未經警察機關撤銷查尋，持續經戶政機關及警察機關以失蹤人口列管，於111年12月20日、同年月21日被列為失蹤人口，迄至112年11月9日，始因案通緝而撤銷查尋等情，有上開士林分局113年2月6日函、失蹤人口系統資料報表在卷可佐，參以郭獅檔存相片資料與原告112年11月21日繳交之補正用相片，經臉部及耳型比對均有差異，有被告113年10月14日北市士戶資字第1137008178號函及人貌比對圖檔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79至280、323至327頁），是以，被告依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7點、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11點第1款規定，通知原告至警察機關辦理撤銷查尋，尚非無據，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尚非可採；被告以郭獅檔存相片資料與原告之容貌無從辨識為同一人，經現場通知原告依規定辦理補正而未能補正，依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第1款、第3項規定，以原處分否准原告之系爭申請案，經核尚無違誤，原告請求被告應依系爭申請案，作成准許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又前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尚無牴觸比例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原則，已如前述，被告依上開行為時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之規定作成原處分，自難認違反上開法律原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實非可採。
㈣、至原告主張依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經士林地檢署勘驗筆跡及照片皆為原告無誤，足為本案實質上判決之證據基礎，原告即為郭獅本人云云。惟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乃以依郭政錩於偵查庭當庭書寫10次之「郭獅」字體與112年11月21日掛失國民身分證與臨時證明書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下稱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上之「郭獅」之文字迥異，難認郭政錩有偽造「郭獅」之簽名；士林地檢署傳喚郭獅未到，難認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之人是否為郭獅本人或郭獅委任之人；依該案證人之證述，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依原告於112年11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上之簽名與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上「郭獅」之文字相同，本院於112年11月20日當庭拍攝之原告相片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之人相同，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即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三、㈣部分）；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郭政錩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以郭政錩犯罪嫌疑不足為由，為不起訴之處分，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09至210頁）。細繹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三、㈣部分，乃以原告於112年11月20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上之簽名與112年11月21日申請紀錄表、同意書上「郭獅」之文字相同，本院於112年11月20日當庭拍攝之原告相片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之人相同，據此認為難認郭政錩為當天辦理「郭獅」身分證件之人，係認於112年11月20日本院進行準備程序中自稱為郭獅之原告與112年11月21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補發郭獅之國民身分證的人為同一人，以此為由認為本件原告、112年11月21日至被告申請補發郭獅國民身分證之人，難認係郭政錩，尚非就本件原告是否為郭獅本人乙事為積極認定。綜上，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以依上開偵查所得證據無法積極認定郭政錩涉犯上開犯罪，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而為不起訴處分，並非就本件原告是否為郭獅本人乙事為積極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就原告系爭申請案，所為駁回之決定，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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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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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王月伶


